瓦房店市关于2022年城区小学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要求，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2022年瓦房店市城区13所小学（友谊小学、文化小学、实验小学、义勇小学、文兰小学、世纪小学、钻石街小学、花园小学、五一小学、新华小学、工农小学、进步小学、轴承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按照“免试入学、划片招生、相对就近、统筹学位”的原则，采取分类录取的方式统一组织实施。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2016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具有正常学习能力的儿童。

注：患有残疾且不能适应普通学校学习或生活的适龄儿童，入学事宜请与瓦房店市特殊教育学校联系，联系电话：15140555008。

二、招生范围

居住在瓦房店市城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三、招生顺序

第一批次：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有房产的（以下简称父母房类）；
第二批次：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无房产，常年与有房产的学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以下简称老人房类）；
第三批次：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抚养人）无房产，租住他人房屋的（以下简称租房类）。
注：买房未过户的、住亲属房的、因房屋动迁暂未回迁且无房租房的及其他无房产证等特殊情况招生批次等同于第三批次租房类。

各小学按批次进行招生，额满为止。若前一批次学校招生计划已满，将不招收下一批次。

四、招生办法

（一）网络报名

家长根据方案要求选择对应招生批次，通过扫描《小学招生预约报名》二维码进入表单（每批次第一个二维码），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打印《2022年瓦房店市城区小学招生预约报名单》（以下简称《预约报名单》），现场核验时若非本批次报名将不予审核材料。网络报名时每名学生只能申报一次，提交后不能修改，申请时务必记住自己设置的密码，用于查询和打印《预约报名单》。

第一批次：父母房类网络报名时间2022年6月11日8:00—6月17日24：00；预约报名二维码和下载预约报名单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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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次：老人房类网络报名时间2022年6月20日8:00－6月24日24：00；预约报名二维码和下载预约报名单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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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次：租房类网络报名时间2022年6月27日8:00－7月1日24：00；预约报名二维码和下载预约报名单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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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核验
1. 现场核验时间

●第一批次父母房类：
2022年6月18日-6月19日，上午8：00－11：00，下午12：30－17：00。
●第二批次老人房类(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无房)：

2022年6月25日－6月26日，上午8：00－11：00，下午12：30－17：00。
●第三批次租房类：

2022年7月2日上午8：00－11：00，下午12：30－17：00。
2.核验地点
根据《预约报名单》中预约时间到瓦房店市实验小学现场核验报名材料。

（三）现场核验时家长需提供的材料
要求携带A4大小纸质《预约报名单》和本招生方案中要求准备的材料进行现场核验，具体内容如下：

1.父母房类

（1）户口本（学生和父母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2）学生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可带学生疫苗接种证）原件和复印件；
（3）学生本人或父母房证（贷款买房或房证在抵押中的，一手房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购房发票、房屋买卖合同书；二手房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完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
（4）父母结婚证（若父母离婚，带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提供的房证须是具有抚养权一方的房证）原件和复印件；
（5）水费、电费、取暖费等收据（至少提供两种，水费、电费若网上交付，可截图打印）。
2.老人房类(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无房)

（1）户口本（学生、父母和老人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2）学生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可带学生疫苗接种证）原件和复印件；
（3）老人房证（贷款买房或房证在抵押中的，一手房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购房发票、房屋买卖合同书；二手房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完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
（4）父母结婚证（若父母离婚，带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提供的房证须是具有抚养权一方老人的房证）原件和复印件；
（5）水费、电费、取暖费等收据（至少提供两种，水费、电费若网上交付，可截图打印）。
若学生和父母均不在老人户口本内，需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或其它法定材料证明学生与房证所属老人的家庭关系。

注：学生本人和学生父母在有房的前提下，不得提供老人房产材料，若提供老人房产材料，经审查核实后，将取消学生原学校录取资格，由市教育局统筹调剂分配。

3.租房类

（1）户口本（大连市以外户口的，还需提供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或《居住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学生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可带学生疫苗接种证）原件和复印件；
（3）不动产中心出具的《房屋租赁备案表》（承租方一人到不动产中心办理即可）原件和复印件；
（4）父母结婚证（若父母离婚，带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提供的《房屋租赁备案表》须是具有抚养权一方登记）原件和复印件。
4.其他证明材料

现役军人适龄子女需提供现军官证和部队出具的佐证材料；引进人才适龄子女家长需提供组织部开具的瓦房店市引进人才证明材料；烈士子女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注：家长提供的证件一定要真实有效，市教育局将联合公安局、不动产中心对家长提供的材料进行核查，如有弄虚作假或材料提交不全，学生录取由市教育局统筹调剂分配。

（四）新生录取分配结果
教育局招生工作小组负责审核家长提供的报名材料。现场审核证件原件（材料无问题的，原件现场返还），招生工作小组留存复印件，新生录取分配结果由录取小学负责通知家长,请家长保持手机畅通。
五、录取政策

（一）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在市内小学学区范围内有房产的，将按照住宅所在学区录取，若学校学位数少于符合报名入学条件人数的，按购房时间先后顺序录取学生，额满为止，余下生源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安排在其它小学；老人房类和租房类根据各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学生入学。 

（二）学区划分是以用途为“住宅”性质的房屋为依据，非住宅性质房屋（如公建房、车库、商服用地的公寓等）均不可作为学区内房屋使用。

（三）新建房屋须竣工交付使用且入住后方可作为入学使用，期房或正在施工中的房屋不作为入学使用。

（四）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有独立住房权属证明但另外还与其他人共有住房权属证明，按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独立住房权属证明所在学区安排学生入学。

（五）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名下有多套房屋者，以实际入住房产所在地址安排学生入学，经报名现场核验后不得更改。

（六）现役军人适龄子女、引进人才适龄子女将根据学区、学位和个人意愿适当安排。

六、其它事项

（一）为避免人员聚集，家长务必根据《预约报名单》预约时间到实验小学核验报名材料，不要提前到学校门口聚集，等待期间要注意保持一米距离，佩戴口罩。

（二）家长要积极配合按要求做好体温、健康码和行程码检测等工作，在指定区域提交材料，不得随意走动。

（三）因故未能按时报名的适龄儿童，于2022年7月4日-7月5日到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报名，未在规定期限报名的学生，由市教育局统筹调剂分配。

（四）瓦房店市新启小学现就读地址钻石街东侧，牡丹路北侧，学校名称瓦房店市钻石街小学。铭城山水小区及铭城山水小区以南区域居住的学生可以报名钻石街小学或世纪小学就读。
（五）大连瓦房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招生工作以该校发布的招生公告为准。

瓦房店市教育局
2022年6月10日
